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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5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江山市瑞雪美发店经营者郑高飞（住所地：江山市虎山街道鹿溪南路38幢48号）：
本机关受理你拖欠劳动者喻少标、欧阳小成等7人工资一案，已处理完毕。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法律法规现向你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江人社监罚字
[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为：决定对你处以人民币壹万（?10000.00）元的罚款。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可自本公告
届满之日起60日内向江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公告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
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1月5日

公告

义乌市三鼎水上游乐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E1F617):本会依
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郑礼良诉你承包合同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
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
(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
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9年11月5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1月29日10时起至11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广龙2；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总长：140.19米；型

宽：20.00 米；型深：10.50 米；总吨位：8333 吨；净吨：4666 吨；参考载
重：13470T；货舱数：3；航区：近海；营运海区：A1+A2；主机数量：1；主
机型号：X8320ZC4B-1；额定功率：2941KW；建成日期：2009年5月6
日；制造厂：马鞍山天宇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
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院监

督电话：0574-89285050（李）。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1月5日

本院将于2019年11月29日10时起至11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广龙1；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总长：134.80米；型

宽：18.80 米；型深：10.00 米；总吨位：7228 吨；净吨：4047 吨；参考载
重：11420T；货舱数：3；航区：近海；营运海区：A1+A2；主机数量：1；主
机型号：X8320ZC4B-1；额定功率：2941KW；建成日期：2009年5月7
日；制造厂：马鞍山天宇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
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院监

督电话：0574-89285050。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1月5日

拍卖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下列附表中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

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5日
资产包明细表：

序号

1

2

3

资产名称

浙江顺风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以赛亚汽车空压机有限公司

宁波以赛亚汽车活塞有限公司

债权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金额（本息+费用）(元)

719,548,987.44

24,969,893.33

23,891,610.94

抵押情况

浙江省东阳市37及39省道收费权

保证人

李可壬

王维波、胡淑君、奉化市廊联汽车制动装置有限公司

王维波、胡淑君、宁波拓普伟工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2019）浙0102民初5197号
杭州市上城区鸿玮饭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展

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市上城区鸿玮
饭店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
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233号

楼润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冬瓜梁装饰有限公司
诉被告楼润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
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452号

杭州米兰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景新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
审理，本院可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634号

郑德森：本院受理原告赵桂锋诉被告郑德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
他方法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76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747号

蔡旺就：本院受理原告曾千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10民初57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473号

王佳伟：本院受理原告姚昌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10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226号

丽水市景瀚贸易有限公司、张德敏：本院受理原
告金有兴、孙仕君、孙仕江、孙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10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366号

钟建光、龙游建庆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黄安坤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10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205民初4515号

傅双虎：本院受理原告郎春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9)浙0205民初451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2815号

蔡新春:本院受理原告王海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205 民初 28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破11号之一

2018年12月24日,本院根据陈定龙、陈一的申请
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区凯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鄞州区凯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不能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
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市鄞州区凯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无可供分配财产，不能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
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子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
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9月25日裁定宣告宁波市鄞州区凯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市鄞州区凯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破32号

2018年12月29日,本院根据陈莹波的申请裁定
受理宁波市鄞州区日盛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宁波市鄞州区日盛包装有限公司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
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
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市鄞州区日盛
包装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子以准许。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0月7日
裁定宣告宁波市鄞州区日盛包装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宁波市鄞州区日盛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破25号

2018年12月29日,本院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中都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中都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
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
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并予以公告。现宁波中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
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子以准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
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7 日裁定
宣告宁波中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
波中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6506号之一

胡余平：原告余姚市和众塑料有限公司诉被告胡
余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281民初650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胡余平
支付原告余姚市和众塑料有限公司货款 53952.50
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本案案件受理费 1149 元，由被告胡余平负担。
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行终676号

郑国光(男，汉族，1972年3月9日出生，原住所
地浙江省文成县大峃镇城东路121号，公民身份证号
码：33032819720309001X):本院受理上诉人郑淑芬
诉被上诉人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翠月与郑国
光、郑达远房屋登记管理(房屋登记)行政登记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文书各一份。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0年2月18日14点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进行法
庭询问，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3922号

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朱圣牧：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
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朱圣牧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15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瓯海梧田信邦塑料加工
厂的申请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
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
司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本
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经调查发现该公司已停止经
营，股东陈乐时、瞿一风经通知后未提交财务账册资
料，除银行存款117.37元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接管，债
务人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
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无
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裁定宣告温州
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港汇鞋材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721号

李世权、罗权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娄安
纸制品厂为与被告李世权、罗权会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572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944号

熊凤兰、冷芬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雷雨
鞋材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冷芬星、熊凤兰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594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080号

安徽屹宏鞋业有限公司、吴定章：本院受理原告
黄德进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0年1月17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63号
郑道勇、林飞雪：本院受理原告周兴富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4
民初 32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859号

高秋风：本院受理原告邱建海与被告高秋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4859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
副本，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16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渔港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渔港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渔港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吴
新颍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9 年 10 月
25日裁定受理渔港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
10月31日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渔
港公司管理人。渔港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12 月
10日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 28 号；邮政编码：
325200；联系人：吴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渔港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月13日上午09时0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渔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10号之一

2019 年 3 月 20 日，本院根据夏永武的申请裁定
受理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
查明，本院根据管理人申请，裁定确认夏永武等3位
债权人的3笔债权，共计金额2727335元。本院认为，
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的资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并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因此依法应当
宣告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破产。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7月26日裁定宣告永嘉县鑫玛鞋材有限公司
破产。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4996号

伍忠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理想四维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嘉兴分公司诉被告伍忠祥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民终1581号

金菊芳：本院受理上诉人李恭标与被上诉人施锦
章、金菊芳，原审被告黄道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及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内。本案定于2019年2月12日上
午9时30分在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5民终1581号

金菊芳：本院受理上诉人李恭标与被上诉人施锦
章、金菊芳，原审被告黄道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及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2月12日
上午9时30分在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5634号

许曹东:本院受理原告黄文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与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一、要求你支付苗木款70000元;二、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本院定于2020年1月20日下午14时00分在
长兴县泗安法庭一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你知悉
本公告后请立即到本院泗安法庭领取相关法律文书，
并准时前来参加开庭。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天，举证期限为开庭日宣布开庭前。逾期本
院则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4274号

安吉宜凡家居有限公司、沈旭明：本院审理原告
李迎建与被告安吉宜凡家居有限公司、沈旭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
告知书。安吉洁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诉请判
令：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7720 元及逾期利
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
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
二○年一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2564号

黄小满：本院受理原告田海梅与被告黄小满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523 民初
25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